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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你买个手机建个机房，
再利用软件操纵手机，自动进入某
个指定的直播间，不需要做什么，
只要手机在直播间里面‘挂着’账
号吸引人气，就能赚钱……”

2022年底，一次偶然的机会，
王某从朋友处听说直播间刷流量

“助阵”非常赚钱。王某很心动，立
马向长沙某科技公司购买了大量
手机、路由器、交换机等网络设备、
翻墙工具和“云控软件”，在鄞州区
多地设立群控机房，雇佣杨某某等
人为工作人员操作接单系统和群
控软件。想着能大赚一笔，“豪气”
的王某还邀请了张某等朋友与他
一起“大干一场”。

近年来，“网络水军”的违法活
动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与以
往“拉人头”进入直播间增加人气
的情形不同，王某只需要在电脑上
使用“云控软件”，就能操控机房里

上千部手机自动进入某短视频平
台直播间，并进行关注、点赞、评论
等任务。在软件的操纵下，几百甚
至几千部手机瞬时涌入同一个直
播间，原本只有个位数的人气立刻
暴涨，顺势吸引更多“野生”流量。

在王某的工作室里，有一个手
机搭建的实体机房，密密麻麻地排
列着几千部手机，一旦接到增加虚
假人气的订单，王某就利用操控软
件，机房里的大量手机进入指定直
播间“充人头，增人气”，最后再按
进入直播间的时间和手机数量结
算非法获利。

一番操作看似简单粗暴，背后
收入却相当暴利，王某交代，“一台
手机每天收费6.65元，两个工作室
加起来有差不多4600台手机，断
断续续工作了三四个月”。在2022
年11月至2023年3月，不到4个月
的时间里，收入近300万元。

直播间观众
可能大部分是可能大部分是““ ””？？
有人操纵大量手机
“充人头刷人气”！
浙江首批“新型网络水军案”判了

“这个玉米真的很好吃！”“这款粉底我用过，很服帖。”“主播太棒了！”……
你是否在直播间中看过这样齐刷刷的评论？但你可能想不到，屏幕上那些买

家和商家的对话、买家的夸赞，可能是一个刷手同时操作几十个号发出来的好评。
引流、互动、推广、涨粉……可能满满都是“套路”。
近日，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受理了浙江首批因造假手段操控软件虚增直播间人

气被判非法经营罪的案件。其中，王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最终以非法经营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虽然“网络水军”早已不
是什么新鲜之事，但这些年
其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野蛮
生长，形式也从一开始的“单
兵作战”逐步到“规模团战”。

“网络水军的行为方式
有很多种，除了在直播带货
中‘刷人气’，在购物网站‘刷
好评’，还有发布侮辱、诽谤
等信息的网络暴力型；或受
企业或个人雇佣对负面信
息、评论进行有偿删除的类
型；有的则是造谣传谣型，编
造虚假吸引人眼球的信息或
谣言，来实现炒作、引流等目
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此，检察官提醒，网络
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水
军”的行为不仅违法，而且可
能涉嫌刑事犯罪。日常生活
中，消费者及当事人如果发
现这些违法违规行为，可依
法向相关平台或管理部门及
时举报。

也请广大商家注意，有
些“流量高变现快”是“网络
水军”打造的噱头，切勿非法
推广，危害互联网生态，扰乱
市场秩序。

针对本案，《关于办理利
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七条显示，违反国家规
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
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
务，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通
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
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非
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依
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
（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
罪定罪处罚：

（一）个人非法经营数额
在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

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
（二）单位非法经营数额

在十五万元以上，或者违法
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
数额达到前款规定的数额五
倍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
节特别严重”。

“下一步，检察机关将进
一步推动完善网络监管体
系，构建长效机制，强化网络
平台责任，完善信用评价体
系，维护互联网经济健康、有
序发展。”鄞州区人民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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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这些操控手机所登录的
短视频平台直播间账号均系王某
从他人处批量购买所得，未经过直
播平台实名认证，为虚假账号。但
即使被平台查封，只要重新注册就
能卷土重来。

对此，案件承办检察官介绍
道：“直播平台账号管理存在一定
的漏洞，虚假账号买卖现象猖獗，
导致犯罪分子有隙可乘。而且犯
罪团伙能够低价购进数千部手机
用于操控，其手机收购来源存疑，
这也暴露出手机回收市场可能存
在违法犯罪活动。”

那么，王某利用操控软件虚增
人气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呢？

鄞州区人民检察院承办人表
示，王某等人违反国家规定，以营
利为目的，使用批量操控软件，向
他人有偿提供发布虚构的评论、点
赞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可以认

定为《关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
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七条规定的“明知是虚假
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
信息等服务”，应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处罚。

在办理王某等人非法经营案
过程中，鄞州区人民检察院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追诉漏犯8人，该系列
案共有17人进入鄞州区人民检察
院审查起诉阶段，目前其中10人
已经获得法院有罪判决，其中王
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最终
以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三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
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该系列案件为浙江首批因造
假手段操控软件虚增直播间人气
被判非法经营罪的案件，有力地打
击了犯罪分子在直播间流量造假
的猖狂行为。

操控大量手机，数千个账号涌入同一个直播间

利用操控软件虚增人气，王某获刑一年三个月2

3 检察官提醒：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多部手机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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